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鄂市监综食处罚〔2025〕09号
当事人：全**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无                                                           住所（住址)：  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向阳街北二巷一胡同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全**                            

身份证件号码：152127**********1X                            
2024年06月06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在对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向阳街北二巷一胡同2号居民全永兴家住宅检查时发现：1、当事人全永兴不能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2、在全永兴住宅平房内发现标称“50度高粱酒”（生产日期：2025年5月，净含量：每桶25公斤）4桶；发现标称“50度玉米酒”（生产日期：2025年5月，净含量：每桶25公斤）16桶，“蒸锅”一台。检查人员随即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我局执法人员对全永兴生产的散高粱白酒4桶（25公斤/桶，50度）、散玉米白酒16桶（25公斤/桶，50度）进行了扣押，并填写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鄂市监综食强制〔2025〕08号）及场所/设施/财务清单（鄂市监综食扣物字〔2025〕08号）。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从事散白酒生产、经营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执法人员于2025年06月06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检查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5年06月06日依法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05月至2025年06月06日期间，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鄂伦春自治旗甘河镇向阳街北二巷一胡同2号自己家中从事制售散白酒活动。通过询问当事人得知，当事人自2025年05月至2025年06月06日共计生产50度散高粱白酒350斤，销售50度散高粱白酒150斤，剩余50度散高粱白酒200斤，生产50度散玉米白酒1000斤，销售50度散玉米白酒200斤，剩余50度散玉米白酒800斤，50度散高粱白酒销售价格为8.00每斤，50度散玉米白酒销售价格为6.00每斤，本案违法所得共计2400.00元，货值金额共计8800.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2024年06月06日《案件来源登记表》1份，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二：当事人全永兴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2025年06月06日《现场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散白酒的事实。                                                                            

证据四：2025年07月03日《询问（调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散白酒的事实及生产、经营情况。         

证据五：现场检查照片四张，证明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销售散白酒的事实。                         

证据六：询问笔录照片四张，证明当事人生产、销售散白酒的事实及生产、经营情况。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2025年07月04日，我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鄂市监综食罚告〔2025〕09号），告知当事人拟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并告知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进行陈述、 申辩，并未要求听证。                                          
当事人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散白酒活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之规定，构成了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从事生产、经营散白酒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不知道必须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才能从事白酒的生产、销售活动。2025年06月06日，我局执法检查后，当事人承诺不再烧制白酒了，而且主动提供了20个25公斤的装酒的塑料桶，用于我局查扣涉案物品，能够积极配合调查，对违法行为没有异议，自愿接受行政处罚，尚未给消费者造成危害后果，且违法行为轻微，当事人的行为符合《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行政处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并且社会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以减轻行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二）违法行为轻微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项:“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下列情形属于减轻处罚：（二）法律区别情形规定了行政处罚的不同档次时，在违法行为对应档次以下决定处罚；法定罚款幅度为一定金额或倍数的，决定罚款的数额低于最低金额或倍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一、没收违法所得2400.00元；                           

二、罚款人民币 10000.00元；                              

三、没收50度散高粱白酒4桶（25公斤/桶）、没收50度散玉米白酒16桶（25公斤/桶）、没收设备“蒸锅”一台。                                                                              

罚没款共计12400.00元，依法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四）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07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